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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

扬大设备〔2015〕5 号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 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增强实验室管理

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，有效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，

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、财产安全，促进学校事业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事

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察部〔2012〕

18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实验室，是指从事实验教学、科学研究、

生产试验、技术开发的教学或科研实体。 

 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实验室危险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特

种设备、辐射、生物、仪器设备、室外体育设施、用水、用电、用气

等安全责任的追究。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安全责任，按有关规定予以责

任追究。 

  第四条 因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事故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  第五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

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坚持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；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逐级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确定各级责任人，履行实验室安全工

作职责。  

第二章 安全责任认定和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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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对象： 

  (一)直接责任人，指使用人，如教师、学生、实习生等。 

  (二)实验室负责人，指实验中心（实验室）主任、研究所所长等。 

  (三)院级单位责任人，指分管安全工作的副院长（或单位分管安全负

责人）。 

  (四)院级单位主要负责人，指学院院长（或单位主要负责人）。 

  （五）责任单位，指校内有关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。 

  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种类： 

  (一)书面检查。 

  (二)通报批评。 

  (三)取消评优评奖。 

  (四)经济赔偿。 

  (五)行政处分。 

  (六)移送司法机关。 

  以上追究种类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以合并使用。需要给予党纪处分的

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第八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的处理。因违反上级部门和学校有关规定，

发生未尽职责、管理不善等安全责任，根据其造成的影响，分三个等级进

行责任认定及追究（详见附件 1），追究方式如下：  

  （一）发生三级安全责任，给予相关责任人书面检查或通报批评，给

予责任单位通报批评。 

  （二）发生二级安全责任，给予相关责任人通报批评或取消评优评奖

资格，给予责任单位通报批评，扣发相关责任人一个月绩效工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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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发生一级安全责任，给予相关责任人通报批评、警告或记过处

分，给予责任单位通报批评，扣发相关责任人二个月绩效工资。 

  第九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的处理。因违反上级部门和学校有关

规定、操作失误、失职渎职、管理不到位等原因致使实验室发生安全事故

的，根据其造成的后果，分四个等级进行事故责任认定及追究（详见附件

1），追究方式参照如下： 

  （一）发生四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直接责任人通报批评、警告或记

过处分，扣发二个月绩效工资；给予实验室负责人通报批评、警告或记过

处分，扣发一个月绩效工资；给予院级单位责任人通报批评或警告处分，

取消该单位当年各类评奖评优资格并通报批评；对于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

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赔偿相应损失。 

  （二）发生三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直接责任人记过或记大过处分，

扣发三个月绩效工资；给予实验室负责人记过或记大过处分，扣发二个月

绩效工资；给予院级单位责任人警告或记过处分，扣发一个月绩效工资，

取消该单位当年各类评奖评优资格并通报批评；对于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

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赔偿相应损失。 

  （三）发生二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直接责任人记过、记大过、降级

或撤职处分，扣发六个月绩效工资；给予实验室负责人记过、记大过、降

级或撤职处分，扣发三个月绩效工资；给予院级单位责任人记过、记大过、

降级或撤职处分，扣发二个月绩效工资，给予院级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批

评或警告处分，取消该单位当年各类评奖评优资格并通报批评；对于造成

经济损失的，由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赔偿相应损失。 

  （四）发生一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直接责任人受到行政拘留或刑事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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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给予直接责任人撤职或开除处分；给予实验室负责人记大过及以上处

分，扣发六个月绩效工资；给予院级单位责任人记过及以上处分，扣发三

个月绩效工资，给予院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警告或记过处分，扣发一个月绩

效工资，取消该单位当年各类评奖评优资格并通报批评；对于造成经济损

失的，由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赔偿相应损失。 

  第十条 学生（包括本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等）违反本办法，按

《扬州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例》（扬大学〔2005〕17 号）进行相应的责

任认定及追究，其中，开除学生学籍由学校决定，追究方式参照如下： 

  （一）对于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。 

  （二）发生四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通报批评、警告或记过处分；给

予指导教师通报批评。 

  （三）发生三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警告、记过或记大过处分；给予

指导教师警告处分。 

  （四）发生二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；给予指导教师

警告、记过或记大过处分。 

  （五）发生一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；给予

指导教师记大过以上处分。 

  第十一条 因个人故意违反相关安全法规、安全管理规定以及安全

操作规程，导致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，自身受到伤害的，后果自负。 

  第十二条 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中涉嫌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  

第三章 安全责任追究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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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三条 发生安全事故后，按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责

任事故所在单位根据本办法确定事故的等级和责任人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

报学校保卫处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。 

  第十四条 学校成立“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认定及事故追究小

组”，由校办、工会、人事处、监察处、保卫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处、

学生工作处、研究生院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海外教育学院等职能部门

主要负责人组成。学校实验室安全责任认定及事故追究小组组织专家对责

任或事故所在单位拟处分建议和依据进行认定或鉴定，并对责任认定及事

故鉴定意见予以核实，提出追究直接责任人、实验室负责人、院级单位责

任人、院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及责任事故单位的初步处理意见，报学校研究

后做出处理决定。 

  第十五条 学校做出处理决定后，应及时通知相应责任人所在单位。

处理结果由所在单位负责人及时通知相应责任人。若责任人对安全责任或

事故的认定与处理有不同意见，在接到处理决定后 5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

形式向作出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的部门提出复议申请。复议时，校工会（或

学生会、研究生会）可派代表参加。对复议结果不服的，责任人可向学校

监察处提出申诉，监察处受理后按有关规定执行。申诉期间，原处理决定

不停止执行。  

第四章 附 则 

 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本办法条

款如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相抵触，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。 

 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认定及事故追究小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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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附：1.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及事故认定等级 

    2.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及事故追究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附 1 

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及事故认定等级 

序号 安全责任及事故内容 认定等级 

1 安 

全 

责 

任 

实验室管理制度不健全、安全责任不明确，经上级机关或学校职能部
门指出 2次以上不改正的； 

三/二/一  

2 
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学校和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进行危险操作，
或指使、强令他人违规冒险进行危险性操作的； 

三/二/一 

3 不服从、不配合实验室安全监督、检查和管理的； 三/二/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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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未根据要求及时排查、消除实验室安全隐患的，或未组织、督促、协
助消除实验室安全隐患的； 

三/二/一 

5 
发现实验室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和报告上级领导，或接到相
关报告后未采取有效措施的； 

三/二/一 

6 
发生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，或不如
实报告事故情况，或未及时将事故报告上级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的； 

三/二/一 

7 未对实验室安全设施、防护设备定期检修和维护的； 三/二/一 

8 
事故发生后，为隐瞒、掩饰事故原因，推卸责任，故意破坏或伪造事
故现场的； 

三/二/一 

9 违章购买、租用、储存、使用压力容器、危险性气瓶和其他特种设备
的； 

三/二/一 

10 未经备案私自使用、存储、购买剧毒、易制毒、爆炸类或其他危险性
化学品的； 

三/二/一 

11 随意倾倒实验废液、随意丢弃实验废物以及随意排放实验废气的； 三/二/一 

12 未经安全许可私自购买、转让放射性物质或设备的； 三/二/一 

13 私自开展动物实验或进行病菌培养的； 三/二/一 

14 擅自脱岗造成实验中断或其它原因的； 三/二/一 

15 已受到相关监管部门对单位或个人罚款一万元以下的。 三/二/一 

16 
安 
全 
责 
任 
事 
故 

国家财产直接经济损失五千元以下，没有造成伤亡的安全事故； 四 

17 
国家财产直接经济损失五千元以上（含五千元）至二万元，没有造成
伤亡的安全事故； 

三 

18 
国家财产直接经济损失二万元以上（含二万元）至十万元或造成人员
轻伤的安全事故； 

二 

19 
国家财产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（含十万元）或造成人员死亡、重
伤的安全事故。 

一 

主要认定依据： 
1．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——安全工作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工作职责； 
2《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；                 3《扬州大学教职工行政纪律处分暂行规定》； 
4《扬州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例》；                   5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； 
6《扬州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；                   7《扬州大学锅炉、压力容器安全管理暂行规定》； 
8《扬州大学气瓶安全管理暂行规定》；               9《扬州大学实验室排污管理暂行规定》； 
10《扬州大学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》；                11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》； 
12《扬州大学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防护管理办法》；13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； 
14《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》；          15《作业场所危害申报管理办法》； 
16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；      17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； 
18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；          18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； 
19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；20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； 
21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；          22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； 
23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》；    24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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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 

扬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及事故追究表 
年   月   日 

姓  名  性  别  

单  位  职  务  

职  称  职  级  

曾受何种

责任追究 
 

主要责

任事实 

（可另

附页） 

 

所在单

位拟处

分建议

和依据 

 

 

单位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专家组

责任认

定及事

故鉴定

意见 

 

 

 

专家组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实验室安

全责任认

定及事故

追究小组

意见 

 

 

 

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校 

处理 

决定 

意见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
 

 


